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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路边摊不再全面禁止，都市范与烟火气并不矛盾

　　# 深圳的路边摊不
再全面禁止了 # 话题，
在五一假期登上微博热
搜，拟于 9 月 1 日起实
施的新修订的《深圳经
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在原《条
例》基础上，增加“街
道办事处可以根据方便
群众、布局合理、监管
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
营场所”的例外规定。
对于这项新规定，众多
网友以及本地居民有欢
喜，也有忧虑。
　　该条例的修订体现
出了当地政府对民生的
关心，对于路边摊，不
应该实行“一刀切”的
管理模式，而应灵活管
理，掌握好尺度和分寸，
容许一定地放开和规
范，不仅对商户和摊贩
有利，也利于保持城市
烟火气。

　　对于商户而言，高
额的房租自然使得他们
希望可以在自家店铺前
加上两桌，哪怕只多摆
上两桌，也会对他们的
收支起到一定的平衡作
用。同时高额房租也不
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
的，有很多人选择以他
们的“小车”为“店”，
成本低且方便随时移
动，他们也希望自己能
够不再担惊受怕地做生
意，不用这边顾客刚要
给钱的时候，惊慌地什
么都顾不上，开着车就
跑。同时对于市民而言，
有些时候路边摊比大酒
店对他们的吸引力还要
大，首先是路边摊的确
好吃且便宜，并且更加
自由，“在路边摊可以
吆五喝六”，和三两好
友聊着笑着，更能够抒
发心中的压力，尤其对

刚来闯荡的那些年轻人
而言，更能在这烟火气
息中给自己一个放松或
宽慰。一边是高楼大厦
一边是路边摊，也可谓
是真的城市烟火气。
　　但市民的忧虑也并
无道理，首先是路边摊
增多，卫生环境会不会
变糟糕，如果随便摆摊
很容易出现脏乱差的情
况；其次噪音会不会增
多，晚上会不会扰民，
同时更有很多人关注停
车和通行问题。
　　新修订的《条例》
的推行使得城管执法有
法可依，执法也应做到
公平公正又不失体谅和
温情。需要注意的是，
不全面禁止不等于不管
理，依旧要设管理的“红
线”，要有经营时间的
限制，地点的限制，比
如地铁口、拥挤路段等

位置并不适合摆摊。不
应捡起“一方”又丢掉
“一方”，即在不全面
禁止路边摊的同时，也
不应使得居民的日常生
活受到影响。而是更应
该做到精细化管理。同
时两个主体之间应多些
理解，商户一方也要做
到有理可讲，增强自己
的责任心和社会公德，
不能为了自己获利而影
响到环境和交通。商场
门店超出门窗摆卖的应
遵守规范，同时包括路
边的摊贩小车也可以用
心地装饰，打造自己的
特色，保持好卫生环境，
按照规定时间不扰民，
不影响交通，再加上用
心的装饰，未尝不可成
为一道风景，有利于自
己的生意也有利于城市
的形象及管理。
　　同时要注意新修订

的《条例》内容能否被
大众尤其相关人员真正
理解，达到其预期的效
果。比如“不全面禁止”
很容易在传播的过程中
成了“不禁止”，同时
不全面禁止，也不意味
着可以随意在马路边摆
摊，据当地的官方消息，
街道办会划定场所，让
摊贩进驻，如果只是以
一个标题在传播，则很
容易造成误会，在新规
施行后出现新的矛盾。
　　城市的管理需要灵
活更需要细节，市容市
貌的提升需要多方的共
同努力。且如深圳一类
的大城市，在追求现代
化发展的同时，也应留
些生活中的烟火气，提
升居民的幸福感。

■朱思颖

严惩医保领域“黑手”，护好百姓“救命钱”
　　假病人、假病情、
假票据……对这些欺诈
骗保行为将重点打击。
记者获悉，为强化医保
基金监管，切实维护医
保基金安全，国家医保
局、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财政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了
《2023 年医保领域打击
欺诈骗保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在全国范围开
展医保领域打击欺诈骗
保 专 项 整 治 工 作。（5
月 6 日《人民公安报》）
　　医保基金被人民群
众称为“救命钱”。然
而，受监管制度体系不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不
完善等因素制约，本是

老百姓“救命钱”的医
保基金，在一些地方却
成为少数违规医药机构
的嘴边“肥肉”，成为
一些不法分子分而食之
的“唐僧肉”。因此，
国家医保局等五部委在
医保领域开展打击欺诈
骗保专项整治工作，回
应着民生诉求。
　　医疗保险是我国一
项兜底性的重要民生工
程，为的就是让老百姓
能看得起病，住得起院，
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
使困难家庭免于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疯狂骗
保，盗取公共医保资金，
致使国家医保资金大量
流失，既祸国，又害民，

就属犯罪勾当。因此，
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完
善医保基金监管制度，
着 力 推 进 监 管 体 制 改
革，建立健全医疗保障
信用管理体系，以零容
忍的态度严厉打击欺诈
骗保行为，确保基金安
全高效、合理使用。
　　毋庸讳言，医疗机
构骗取医保基金的违法
犯罪活动，在广大人民
群众中产生了极坏的影
响，也影响到政府的公
信力。近年来，有关方
面对此始终保持高压严
打态势，取得了积极成
效。国家医疗保障局发
布的《2022 年医疗保障
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显

示，2022 年 共 追 回 医
保 资 金 188.4 亿 元， 处
理 参 保 人 员 39253 人。
然而，为逃避打击，一
些地方骗保不再明目张
胆， 而 是“ 穿 上 隐 身
衣”“躲进青纱帐”，“假
病人”“假病情”就是
其中的典型方式。
　　因此，相关部门必
须要加强医保基金的管
理，用好防范的措施和
打击的手段，制裁医保
基金领域的“黑手”，
织 密 医 保 基 金 管 理 牢
笼，扎紧医保基金口子，
守护好群众“救命钱”。
只有重拳出击，决不手
软，坚决亮剑加大刑责
追究，才能把骗取医保

基金这股歪风刹住，从
而切实保障医保基金的
安全运行，确保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
和维护。
　　 另 外， 要 加 快 推
进 公 立 医 院 补 偿 制 度
改革，完善医务人员薪
酬制度，从根本上确保
规范诊疗、合理用药，
彻底堵住欺诈骗保的漏
洞。总之，完善制度设
计，加大惩罚力度，才
能避免医保基金一再沦
为“唐僧肉”。

■程汉鹏

女子制止“熊孩子”遭掌掴，不和解是正确选择

　　5 月 2 日，一女子
发布视频称，当天其独
自乘坐高铁，在其后排
坐了 5 个人，其中两个
大人三个小孩。列车行
进过程中，孩子一直在
玩游戏，其间多次撞击
其所坐椅背。该女子称，
由于无法忍耐孩子多次
撞击其椅背的行为而回
头制止。而其制止孩子
的行为引起孩子家长不
满，双方因此起了争执。
争执中，孩子家长扇了
该女子一巴掌，该女子
也进行了还击。（5 月 8
日 光明网）
　　但根据最新的调查
结果来看，由于女生也

进行了反击，该事件被
定性成“互殴”。女子
由于被打后还手，被处
以 200 元的行政处罚，
小孩家长被处以 500 元
行政处罚。5 月 7 日，
女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发布，其坚决不同意和
解，并且已经提起行政
复议。
　　对于该事件，女
生不和解的态度，得
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
虽然事后孩子家长也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
了息事宁人选择提出和
解，但女生本人完全同
意行政处罚，坚决不同
意和解，并称：一定要

让始作俑者得到应有的
惩罚，而且一定要比自
己所受的处罚更重。在
笔者看来，这种情况虽
然是各大五十大板，双
方都伤了元气，但女生
守护的是正确的道德观
念、社会的正义和自己
的尊严。如果女生同意
和解，那就是对这种风
气和行为的纵容，如若
社会中再有类似事件发
生，我们将更难维护自
己的正当权益。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他们的言传身
教对小孩来说也极其重
要。而该事件中的父
母，却在公共场所飞扬

跋扈，无理还不饶人，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根
本没想过自己会在孩子
心中树立一个怎样的形
象。他们看起来像是在
维护孩子，但其实是在
公共场所把自己和孩子
的脸面丢尽。并且，父
母对于孩子做错事情不
及时制止，反而责怪别
人太多事的态度，就是
不明事理过分溺爱，不
利于孩子树立正确的是
非观念。此前，由于父
母盲目溺爱孩子而导致
孩子走上错路的案例数
不胜数。一些家长的确
需要照照镜子，进行一
下自我反省。

　　孩子可以是“熊孩
子”，但已成年的家
长，不能是不明事理的
“熊家长”。笔者认为，
该事件中女生选择不
和解，是正确的选择。
女生此选择不仅维护了
自身权益，树立了正确
的价值导向，并且，通
过法律的制裁能够灭灭
“熊家长”嚣张的气焰，
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问
题。同时，此举也能够
教育小孩明辨是非，让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中父
母过度维护自己的行为
是不正确的，帮助孩子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夏思雨


